佳木斯中恒热电有限公司新建、扩建锅炉房工程（二期1×58MW锅炉重新报批）

环境影响报告书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由来：佳木斯中恒热电有限公司5#锅炉（58MW往复炉排热水锅炉）烟囱高度由120m降低到70m，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）（环境保护措施中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%及以上的），属于“建设项目重大变动”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建设单位：佳木斯中恒热电有限公司
建设地点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龙实路152号佳木斯中恒热电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
建设内容：主体工程为1台58MW往复炉排热水锅炉（调峰锅炉），储运工程新建1座生石灰粉仓和1座尿素仓，辅助工程新建碎煤室、公用工程和其余储运工程、辅助工程均依托已建工程。
本项目总投资2100万元，环保投资864.3万元，占比41.16%；不新增劳动定员，运营时间为1083h/a。
二、主要环境影响与污染防治措施

（一）大气环境

主要环境影响：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锅炉烟气，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汞及其化合物、烟气黑度和氨。

污染防治措施：运营期锅炉大气污染物经炉内喷钙+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（SNCR）脱硝+布袋除尘器+亚氯酸钠脱硝+氨法脱硫的烟气净化技术处理后通过现有1根70m高烟囱排放，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满足“超低排放”要求（基准含氧量9%，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分别为10mg/m3、35mg/m3、50mg/m3），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2要求，氨逃逸质量浓度低于8mg/m3，排放量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2限值要求；生石灰粉仓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0m高排气筒排放，颗粒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限值要求（排放速率标准值严格50%执行）。煤炭破碎在封闭碎煤室内，碎煤机封闭式并配置布袋除尘器，煤炭输送在封闭输煤栈桥内并设置喷淋装置；储煤场废气、渣库废气等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依托已建工程，即储煤场采用防风抑尘网并定期洒水，储煤场卸煤过程采取喷淋抑尘措施，渣库封闭，粉煤灰使用气力输送方式，炉渣采用罐车运输，厂区裸露地面采用绿化抑尘措施，道路硬化并定期清扫、洒水，可保证厂界颗粒物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要求。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中“评价等级判定及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”的要求，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一级，报告书进行了进一步预测与评价，并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。根据报告书内容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；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度值未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，可不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。

（二）水环境
主要环境影响：运营期废水主要为脱硫废水、锅炉排污水、软化水制备排污水。

污染防治措施：运营期脱硫废水、锅炉排污水、软化水制备排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，不外排。
（三）声环境

主要环境影响：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各类风机和泵等设备噪声。

污染防治措施：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消声、减振、隔声等措施后，根据报告书内容：经预测，西侧和北侧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3类标准要求，东侧和南侧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4类标准要求，声环境保护目标预测值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的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主要环境影响：运营期固体废物包括锅炉灰渣、废布袋、废包装物和废润滑油（900-214-08）。
污染防治措施：运营期锅炉灰渣和废包装物外售综合利用，废布袋交由厂家回收处理；废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，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。危险废物贮存库依托现有工程，已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进行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。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严禁露天堆放、均得到合理处置，对区域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被环境接受。

（五）土壤

主要环境影响：运营期土壤环境影响类型为污染影响型，影响途径主要为大气沉降。

污染防治措施：针对大气沉降影响途径，源头控制措施为采用袋式除尘从排放源减少汞及其化合物排放量，过程防控措施为占地范围内应采取绿化措施，以种植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植物为主。采取上述措施，项目运营对土壤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被环境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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